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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篇 

法規 

內政部令  
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

台內營字第 1040815134 號 

訂定「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」。 
附「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」 

部  長 陳威仁 

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無障礙設施設備設計標準 

第 一 條  本標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標準所稱內政部主管活動場所（以下簡稱活動場所），指依都市計畫開闢使用

之公園、綠地、廣場及經內政部公告國家公園內之場所。 
第 三 條  活動場所應依外部交通動線、停車空間等因素，設置至少一處主要出入口，並視

環境條件及場所面積酌予增加，便利行動不便者及身心障礙者進出，其無障礙設施設

備規格如下： 
一、 人行動線以直線通達為原則，並使輪椅及輔具使用者得雙向同時通行，避免

迂迴、設置旋轉門或障礙物；出入口人行淨高不得小於二點一公尺，淨寬不

得小於一點五公尺，但因地形限制或管制僅容單向通行者，其淨寬不得小於

零點九公尺。 
二、 應設置等候轉向平臺，並有適當照明；平臺面積不得小於六平方公尺，各方

向長度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，坡度不得大於五十分之一。 
三、 鋪面應利於輪椅及輔具使用者行進，其材質應堅硬、平整及具防滑效能；勾

縫處應無高度落差，其寬度不得大於八公釐。 
四、 設有階梯者，其梯級、扶手、欄杆及警示設施，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

規範樓梯規定。 
五、 設有坡道者，其傾斜方向應與行進方向一致，坡度不得大於二十分之一。但

因地形限制，坡度不得大於十二分之一，並應加設扶手或公示應有輔助人員

或輔具協助使用。 
六、禁止汽車、機車或自行車通行或停放者，應設置明顯告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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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活動場所應設置至少一條無障礙通路連結前條之主要出入口，並視環境條件及場

所面積酌予增加，其無障礙設施設備規格如下： 
一、 人行動線淨寬不得小於一點五公尺。但因地形限制僅容單向通行者，其淨寬

不得小於零點九公尺，並於通視距離內設置等候轉向平臺，平臺設置應符合

前條第二款規定。 
二、 人行動線地面上方零點六公尺至二點一公尺範圍內，如有零點一公尺以上之

懸空突出物，應設置警示及防撞設施。 
三、 鋪面應符合前條第三款規定，坡度、排水及開口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

規範室外通路及坡道規定。 
四、 地面二側有使輪椅或輔具車輪陷落傾倒之虞者，應設置防護緣或安全護欄。 
五、 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路不同時，應於室外主要通路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路之

方向。 
六、 應在兒童遊戲設施及體育設施區域之外圍通過，避免直接穿越，並保持安全

距離或設置防護設施。 
七、 以人車分離為原則，其禁止汽車、機車或自行車通行或停放者，應設置明顯

告示。 
第 五 條  活動場所於戶外設置之樓梯、升降設備、輪椅觀眾席位、停車空間、無障礙標誌

及服務臺等設施設備，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。 
第 六 條  活動場所之觀景臺、休憩區、用餐區、兒童遊戲區及體健區，應保留輪椅與輔具

使用者進出、停留及使用空間，其無障礙設施設備規格如下： 
一、 出入口及鋪面設置應符合第三條規定。 
二、 桌椅、洗手臺、飲水機、供輔具充電插座及求助鈴，應連接無障礙通路及等

候轉向平臺周邊；其使用高度及距離，準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輪椅

正向與側向接近可及範圍規定。提供輪椅或輔具使用者獨力用餐使用者，應

以正向接近設計。 
三、 座椅扶手設計高度應在零點二公尺至零點三公尺。 

第 七 條  活動場所之主要出入口與無障礙通路周邊設置之地圖、告示牌、解說牌及標誌，

應適合輪椅及輔具使用者靠近閱讀，牌面傾斜角度、字體及顏色應可清晰辨識，並得

配合設置凸紋、點字或語音等設施設備。 
   地圖應標示供輪椅及輔具使用者使用之主要出入口、無障礙通路路線圖及其他無

障礙設施設備項目。 
第 八 條  於活動場所舉辦活動，管理機關及舉辦人增設臨時性之服務臺、廁所盥洗室、輪

椅觀眾席位及停車空間等設施設備，應考量行動不便者及身心障礙者之通行及使用需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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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
 

公告及送達 

內政部公告  
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0 日 

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8422 號 

主  旨：預告修正「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壹第一點、第二點。 
依  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。 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修正機關：內政部。 
二、修正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。 
三、 「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壹第一點、第二點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

載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www.land.moi.gov.tw）。 
四、 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方

式向內政部陳述意見或洽詢： 
(一) 承辦單位：內政部地政司 
(二) 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3 號 
(三) 電話：04-22502157 
(四) 傳真：04-22502372 
(五) 電子郵件：gssu@land.moi.gov.tw 

部  長 陳威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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